附件1.
《董建华》大师剧创作制作及多媒体视觉制作与特效服务项目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为打造具有国家级水准的校园文化精品剧目，全方位提升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创大师剧《董建华》的艺术表现力、戏剧感染力和视听冲击力，现需采购高水准的原创音乐制作及多媒体视觉制作服务。本项目预算高于常规制作，要求供应商具备专业级团队、成熟的艺术理念和大型舞台剧制作经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加，具体需求如下：
一、采购需求
项目内容包含大师剧原创音乐制作（含主题曲、全剧配乐、编曲、录音、混音、母带等）及多媒体视觉制作（含特效视频、背景素材、大屏内容、裸眼3D等）。
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26.70万元
（一）原创音乐制作（预算12.7万元）
（1）创作规模与艺术标准
创作并制作主题曲1首（含歌词、演唱），全剧配乐不少于12段，总有效时长不低于60分钟。
音乐需具有鲜明的戏剧叙事功能，能够独立支撑剧情的情感起伏、人物塑造和高潮场面。风格上应融合交响乐、民族音乐与现代剧场音乐元素，体现大师精神与时代感。
（2）编曲与配器要求
配器需体现交响化、戏剧化的编配思维，至少包含弦乐组、铜管组/木管组、钢琴/键盘、打击乐、2件以上特色民族乐器（如笛箫、古筝、琵琶或民族打击乐）。
其中，真实录制乐器数量不少于6件（例如：弦乐四重奏的4件乐器+1件民族独奏乐器+1件打击乐，或者根据实际编曲需要配置）。其余声部允许使用行业公认的高质量采样音源（如Vienna、EastWest、Spitfire、Cinesamples、Heavyocity等）。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拟采用的音源清单和真实乐手配置方案，以及过往作品中真实录音与采样混合的范例（音频或视频片段）。编曲完成后需提供完整的总谱（五线谱电子版，PDF格式）及各声部分谱，以便未来可能用于现场乐队演奏。
（3）录音与混音规格
需在北京、上海或同等城市具备专业声学条件的录音棚完成真实乐器和歌手的录制，演唱歌手需为专业音乐院校毕业或省级以上院团的独唱/流行歌手，提供歌手简介及作品试听。
录音规格：采样率不低于96kHz/24bit，最终交付成品为48kHz/24bit的WAV以及320kbps MP3，并额外交付分轨工程文件（含所有乐器、人声独立轨道）。混音与母带处理需由具备至少3部已公开发行的戏剧、影视或专辑音乐混音经验的混音师完成。交付成品需通过专业音频响度标准（如-16 LUFS整合响度，真峰值不超过-1dB TP），确保在剧场扩声系统中清晰饱满无失真。
（4）交付时间与创作配合
合同签订之日起40天内完成全部音乐成品交付。
供应商需在正式录音前向采购人提交不少于3段不同情绪的核心配乐小样（每段不低于30秒），经采购人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方可进入正式制作。负责配合演出进行至少2次现场排练的音乐指导（每次不少于2小时），并派出至少1名作曲或音乐总监到场指导指挥、乐队或播放音轨的衔接。
如演出中需使用现场乐队，供应商应提供完整的总谱分谱电子版及排练用伴奏小样。
（5）原创性保障
所有音乐作品（含旋律、编曲、歌词）必须为100%原创，不得使用任何未授权采样、循环或既有旋律片段。供应商需出具《原创承诺书》。如发生抄袭争议，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退还全部款项。
（二）多媒体视觉制作与大屏内容（预算14万元）
（1）内容规模与技术标准
制作10-12段核心剧情背景视频，总时长不低于35分钟。需完成创意策划、分镜脚本、三维建模或二维动画合成、剪辑调色。制作5-8个关键场景的AI特效或裸眼3D效果，并完成现场融合调试（需提供适配主流大屏服务器如Hirender、Watchout的工程文件）。
提供40-50张高质量静态/动态背景素材（含正版商业授权或原创拍摄/绘制），分辨率不低于4K（3840×2160），帧率25fps或50fps，色深10bit，格式为ProRes 422或DNxHD等无损压缩的MOV及H.264 MP4。
完成全剧多媒体内容的总控、时间码同步（与音乐、灯光进行LTC或MTC同步）及彩排现场调试。
（2）关键视频模块细化
开场大屏：制作全球校友分布动态地图动画、光点汇聚形成校徽或70字样特效、70年成就快闪剪辑（需提供老照片修复及高清化处理）。
朗诵节目配套视频：根据朗诵内容定制2-3段视频，含老照片动态修复、彩色照片组图转场、学生风采快剪。
主题口号书法动态呈现：需制作符合大师气质的书法字体三维或二维动画，配合音效节奏。
校歌合唱背景：制作歌词字幕+意境背景动画，字幕需提供可编辑的ASS或SRT文件。
各地祝福视频采集与剪辑：负责征集素材的转码、调色、多机位剪辑，最终输出不少于5分钟的综合祝福短片。
（3）视觉质量与创新要求
所有视频不得使用低分辨率素材拉伸、低质量模板套用。三维建模需达到中等以上精度（模型面数不低于5万面），贴图分辨率2K以上；二维动画需为逐帧或骨骼绑定制作，避免简单图片平移。
特效需具备粒子系统、流体模拟或AI风格迁移等至少一项技术突破，裸眼3D效果需通过现场评审。
供应商在正式制作前需提交概念设计稿及关键帧效果图，经采购人审核后方可推进。
2.供应商资质与团队要求（提高准入门槛）
（1）基本资质：供应商须成立3年以上，经营范围包含音乐制作、影视制作等相关内容。
（2）业绩要求：近3年内至少独立完成过1部及以上大型舞台剧（或同等规模晚会/音乐节）的音乐制作，以及1部及以上舞台剧的多媒体视频制作。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及演出视频片段。
（3）核心团队成员：
作曲/音乐总监：具有省级以上专业院团、音乐学院作曲系背景或3年以上商业剧作曲经验。
视频导演/特效总监：具有2年以上舞台多媒体设计经验，需提供现场演出实拍视频。
（4）设备与场地：需提供录音棚实景照片、设备清单（话筒、话放、监听等型号），以及视频制作工作站配置（CPU/GPU/内存/存储阵列）。
3.验收与付款方式（防范低价竞标）
（1）分阶段验收：
第一阶段（合同签订后10天）：提交音乐创作大纲、主题曲旋律小样、视频整体概念脚本及关键帧草图。验收通过后支付30%款项。
第二阶段（合同签订后25天）：提交全剧配乐50%的小样、所有视频的初版（含低分辨率预览）。验收通过后支付30%款项。
第三阶段（合同签订后40天）：提交全部成品（含高规格音频、视频成片、分轨文件、工程文件、总谱）。验收通过后支付40%款项。
（2）最终验收评审：采购人将组织校内专家及校外同行进行最终评审，若成品质量未达到需求书中明确的技术标准（如编曲配器简单、录音混音有瑕疵、视频分辨率不足或特效粗糙），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在10个工作日内免费修改重做；如修改后仍不通过，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回已付款项。
2、商务要求：（1）服务时间（完整作品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0天内。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含录音棚对接、排练及演出场地）。
（3）报价应包括作曲、作词、编曲、乐谱制作、乐手费、录音棚租赁、歌手费、混音母带、视频策划、设计、动画、特效、版权素材、现场调试、技术指导、税费等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4）知识产权：本项目产出的所有音乐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曲谱、音频、分轨文件、编曲工程）及视频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成片、工程文件、素材、三维模型）的完整著作权（包括所有财产性权利）归采购人所有，作者享有署名权。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任何成果用于其他商业或非商业用途，不得擅自发表或授权第三方使用。
（5）侵权责任：供应商保证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完全原创，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如发生侵权纠纷，供应商须独立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6）保密义务：供应商及所有参与人员对项目接触到的剧本、设计图、未公开成品等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